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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 日（四）下午 2時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N206 審議室 

主席：邊泰明委員(召集人)                記錄：王傳榮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後附）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有關市府所提劃定原則及評估指標，經申請單位說明係

依都市更新條例訂定 6 大原則、9 項指標。經歸納民眾

陳情意見，未納入部分包括計劃道路未納入或受山限區

影響等是否有彈性調整空間係屬細節考量，尚毋須調整

整體劃定原則。本案劃定原則與評估指標，原則同意依

市府所提。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經市府評估已納入本次更新地區

之案件，原則同意市府回應意見，後續請作業單位安排

專案小組現勘，再行就未納入或部分未納入案件，召開

專案小組會議。 

委員發言摘要 

劉玉山委員 

1. 有關劃定原則及評估指標，應該是經過幾次修訂的結果，

個人沒什麼意見。民眾很關心本案，擔心如本次沒劃入更

新地區，又要等很多年，但其實劃更新地區並不一定就會

進行都更，因為還有許多條件。能否在劃定原則或評估指

標中，加入同意比例非常高、無其他問題之條件下，以鼓

勵性質考慮優先劃入？ 

2. 本案人民陳情意見有 170 件之多，今天到場陳述的應該多

為未納入或是部分未納入的，建議業務單位先行歸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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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位屬於山限區、保護區、或是僅一小部分未劃入的類型，

也可以選幾個地點現勘，有助於後續討論。 

3. 經更新處說明，該原則所依據的《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

之內容相當嚴謹，內容無規範都更意願部分，似無法加入

鼓勵性質之權重，故同意市府所提之劃定原則及評估指標。 

羅孝賢委員 

1. 個人對劃定原則及評估指標無太大意見，但有原則就會有

例外(即彈性)，針對這些例外的認定標準，是否有相關規

範，像是法規規定等？例如華夏六村是否有調整的彈性，

或山限區、山坡地是否已有明確規範無法變動？建議先界

定絕對與相對的因子，較容易瞭解。 

2. 本案陳情案很多，可先將陳情意見歸類，陳情案處理的一

致性很重要，相同案件類型應有一致性的處理方式。 

3. 更新地區劃設的影響及效果為何？是否劃入更新地區就一

定會辦都更？民眾陳情似乎對政府較有信心，希望政府主

導都更，但公辦都更建議是否也應考量市府能量限制？ 

林莉萍委員 

1. 本案第一次大會審議時，提及倘民眾同意比例高者，應給

予鼓勵，後來有討論較確切的原則，並劃定部分地區為具

潛力之更新地區，而其中一項劃定原則即為需整合到一定

程度。更新處當時表示倘民眾未提出陳情，就無法得知其

整合程度及情形。 

2. 本案是否有先檢討 107 年劃定之更新地區，至今都市更新

不成案的可能潛在原因為何?個人猜想應為整合問題。若面

臨建築物結構安全及窳陋問題其實屬於都市防災問題，如

同今日陳情人表示多有達到這項指標，現在災害多，無論

人為或天然災害。建議既然都經過大會討論後都更處把原

則和指標都經過檢討了，那在評估計算時，可以考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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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需全部核算並達到一定分數以上，可同時考慮幾項

重要的必要條件達成(尤其是第 1和 2點)搭配整合一定程

度這個潛力要件，這樣來給予鼓勵。 

蘇瑛敏委員 

1. 有陳情人提到現在整個社區當初同時興建屬同樣條件，惟

現今小部分地籍位於山限區需被剔除公劃都更範圍，個人

覺得類似同批同社區興建案例是值得重新斟酌。 

2. 個人早在都更條例制定後即參與都更審議多年，近年雖未

參與都市更新審議，但如同羅委員所提，大家似乎誤以為

透過本案劃定為公劃更新地區後都市更新就沒問題。其實

事實並非如此，劃入公劃都市更新區也不代表國家住都中

心、臺北市住都中心就一定會協助辦理後續所有程序。目

前住都中心辦理之案件量多，本次劃定之地區不代表全部

是政府的責任。 

3. 都更最重要的其實是民眾意願的整合，雖然看到大家對政

府有信心很感動，但建議大家不要有一定要劃定為公劃更

新地區的執念。2、30 年前都更條例剛開始施行時，與現

今情況完全不同。政府無法強迫民眾參與都市更新，且即

使協助辦理，原則上同意比例須達 100%，強拆情形極少，

整合過程非常冗長。因此方才陳情人表示其基地同意比例

達 80%等情形，對於現今案件而言，同意比例仍太低。現

在有許多協助自辦更新會的管道，亦即只要民眾自己願意，

公私部門可以提供協助。 

4. 我們都了解陳情人所提的困境，也因此政府有持續提供協

助。惟因產權問題複雜，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

建議社區居民最重要的仍是自己先整合，且先了解並非本

次劃入公劃更新地區就一定能馬上辦理都市更新，政府能

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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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涉及未開闢的計畫道路，因產權問題，倘若本次未一

併劃入更新範圍，未來就不易開闢。因此建議涉及未開闢

計畫道路或完整社區但部分涉及山限區而被排除等案例屬

例外狀況，建議可以在大原則下另外檢討，但尚無須修改

整體劃定之原則。 

都市更新處 

1. 本案依循《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訂定 6 大原則、9 項指

標，完成檢討劃定後，再進行公告與公開作業，期間收到

許多民眾陳情指出未能依該原則劃定更新地區。今年 3月

都委會第 825 次會議討論後，本處依據科學判斷原則，檢

視這些陳情是否有放寬空間，使部分案件得以納入。 

2. 針對民眾陳情案件，本處訂定必要條件與更新潛力等兩大

原則，必要條件包括建築物、土地情況等；潛力要件則考

量基地規模、街廓完整性及整合比例，其中潛力要件也納

入民眾意願作為參考。 

3. 雖多數民眾陳情意見經檢討後納入，但仍有部分未納入，

我們歸納有 6大情況，因主要係納入前提為需符合必要條

件及潛力要件，部分案件僅建築物老舊或基地規模不足，

因此在權重計分上未達標而無法納入。另有些陳情案雖達

權重計分惟涉及排除山坡地、山限區街廓而未納入；另外，

華夏六村同一社區出現部分納入、部分未納入情形，原因

包括部分街廓位於山坡地、山限區，或臨 TOD 較遠致未達

權重計分。對此可考慮透過現場勘查了解現況，或針對達

權重但街廓部分位於山坡地、山限區進行討論。 

4. 有人陳提到計畫道路相關案件未被納入等情形，屬於個案

評估考量，與整體劃定原則無關。若建築結構危險、海砂

屋等情況，民眾可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0 條申請迅行劃

定更新地區，其程序更快且符合公辦都更條件。若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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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但希望辦理都更，仍可走自劃更新單元途徑。以上

為本處針對公劃更新地區檢討及民眾陳情等問題的初步回

應。 

5. 業務科已盤整陳情意見為「部分納入部分未納入」或「未

納入」之案件約計 100 件，建議後續辦理 1 場現勘、3 場

專案小組討論： 

(1) 現場勘查建議 4處，針對「同一社區部分納入部分未納

入」1案，如華夏六村(文山 4)；及類似案件情形，權

重計分已達標但位於山坡地或山限區而被排除之 3案。 

(2) 第一場專案小組建議討論上開現勘 4案及 11 處涉及排

除 89 年後取得建照範圍案件，另包括萬華、大同、中

山、文山等 4區行政區，共計 20 處。 

(3) 第 2場專案小組建議討論中正、松山、大安、信義等 4

區行政區，共計 33 處案件。 

(4) 第 3場專案小組建議討論士林、北投、內湖、南港等 4

區行政區，共計 32 處案件。 

邊泰明委員(召集人) 

1. 針對主辦單位提出的意見，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檢討評估原

則？原則是否仍有調整空間？ 

2. 評估原則是否屬於內部作業準則？評估原則在實際操作上

是經過更新處、都發局或市府確認後執行的嗎？原則應該

具備一定的彈性，若個案僅差一項條件就被排除，納入後

是否會產生問題？請主辦單位說明清楚，俾利後續審查有

所依據。 

3. 評估原則重點在於劃定後是否仍有調整空間及保留一定彈

性，後續將進行現場勘查，再依實際情況綜合考量，形成

最終共識。 

4. 蘇委員所提意見在於部分地主誤以為公劃更新地區等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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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都更，民眾仍可以自劃方式辦理，重點在於整合比例，

若陳情案件為達到一定整合度之情形，亦可納入考量。 

5. 是否需要逐一審查所有陳情案？或僅針對有疑義的案子再

討論？請主辦單位確認後續的處理程序。 

散會（16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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